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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學生社團申請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93 年 10 月 5 日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8 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30 日育亞(秘)字第 0980004306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13 日九十九學年第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23 日育亞(學務)字第 1000005668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1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5 日育亞(學務)字第 1020007606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6 日一○八學年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23 日育亞(學務)字第 1080009359 號令發布 

 

一、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社團活動的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經費補助符合公開化、透明化、制度化及公平原則，促進社團有計畫的推展活動，健全社

團組織、培養學生社團積極參與校園活動與社會服務，達成社團活動的教育目標，訂定本

要點。 
二、學生社團活動的經費來源以自行籌措為原則，若需向學校申請補助，於規定之期限內向

體育暨課外活動組或進修學務組提出計畫，並須符合本要點之規定。 
二、本校核准成立之自治性組織及社團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三、補助範圍如下 

(一) 社團符合下列情形者，得申請該學期之補助： 
1. 學年度之社團改活動，但特殊需求需調整改選年度時，應經體育暨課外活動組簽准

後始得補助。 
2. 學期初應繳資料、活動申請資料、活動經費核銷資料、改選交接表、學期計畫表等

資料，逾期繳交未達二次以上之社團。 
3. 違規張貼海報或借用器材逾期歸還未達二次以上者。 
4. 參加該學期舉辦全校性社團幹部訓練研習之社團。 
5. 體育暨課外活動組或學生會該學期召集之各項會議無二次以上無故不到之社團。 
6. 參加社團評鑑且評鑑成績高於六十分之社團。 

(二) 下列活動不予補助，其已通過審查補助，而事後發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補助。 
1. 各類社團的郊遊烤肉、聯誼、座談、參觀及考察等社內活動。 
2. 具有營利性質之活動。 
3. 非全校性且非由學務處主辦之體育性競賽活動。 
4. 未參加該學期舉辦全校性社團幹部訓練研習之社團。 
5. 違反校規或法律之校內、外活動者。 
6. 改選交接表及學期計畫表逾期未繳交者。 
7. 活動結束後未能在規定期限內完成核銷與成果報告者取消該款項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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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補助項目及標準如下       

編號 項   目 補助原則 補助額度 備註 

1 
辦理配合學校

之活動 
參加對象為全校師

生 
視辦理之規模 

以取得商店開立

合法收據為限 

2 
辦理社團幹部

訓練 

1.個別社團 
每學期以補助一

次為限 
2.結合其他社團 
(1)一天以上之訓

練行程 
(2)每學期以補助

一次為限 
3.全校社團負責人
訓練 

(1)二天以上之訓
練行程 

(2)每學期以補助

一次為限 

1.個別社團：一萬

元以內 
2.結合其他社團：

一萬五千元以內 
3.全校社團負責人

訓練：視辦理之

規模 
 

1.以文宣費、講義
資料費、場地
費、餐飲費、
保險費、器材
租借費、老師
授課鐘點費為
原則  

2. 老師授課鐘點

費 : 校 內 師 長

800 元/時，校外

人士 1600 元/時
(含車馬費，且指

導老師不適宜

領授課鐘點費) 
3.計畫書須含課程

表、詳細參加人

員名冊及講師

簡介。 

3 動靜態成果展 

1.參加對象為全校

師生及社區民眾  
2.分校內、校際之

動態靜態、個

（聯）展，各社

團每學期補助一

次為限 

一萬五千元以內 1.以文宣費、評審

費(五人為限)、
餐飲費、保險

費、演講費、

攝影費為原則 
2.評審費：1000
元/天(限由校外

人士擔任，以

配合款支應；

本校教職員生

擔任評

審者不予補助) 
3.演講費：同幹訓 
4.以取得商店開立

合法收據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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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校際性活

動 
三個學校以上報名
參加 三萬元以內 

視活動大小及預

算斟酌調整補助 

5 
辦理社會服務

工作 

1.帶動中小學或社

區社團發展 
2.公益活動 
3.需有社區民眾參

與 
4.寒暑假基層服務

隊 

視活動大小及預算

補助 

1.以文宣費、講義
資料費、餐飲
費、保險費、場
地費、器材租借
費為原則  

2.以取得商店開立
合法收據為限 

6 強化學生自治 

各社團社員大會 
每學期補助一次，

每次三千元為限 
以取得商店開立

合法收據為限 
各屬性社團聯合社

員大會 
每學期補助二次，

每次一萬元為限 
以取得商店開立

合法收據為限 
全校社團負責人大

會 
每次五千元為限 

以取得商店開立

合法收據為限 

7 
辦理全校社團

專案研習活動 
專案申請 依活動內容補助 

以取得商店開立

合法收據為限 

8 其他活動 
以符合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費使用

原則之活動 
視辦理之規模 

以取得商店開立

合法收據為限 

五、 上ㄧ學年度獲評為績優社團，得從優補助。 
六、 若有特殊舉辦需求之社團活動，得以專案申請；若核銷不實者，除依校規議處外，並取

消本項補助；補助款若超過實際支出，餘款應悉數繳回。 
七、 社團如欲以任何方式對外募集經費，應事先經體育暨課外活動組同意並獲學生事務長核

准；經費之結餘應作為社團發展基金或捐助社會公益活動。 
八、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